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规划方案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在制度建设、资金募捐、

项目管理和投资理财等方面不断探索，基金规模、公益项目稳步增加，

较好地支持了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但也遇到许多困难和发展瓶颈。针

对存在的问题，在基金会三届一次理事会上理事们对基金会今后的发

展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学校近年来在工作要点中也指出，要探索

我校基金会从行政管理型向市场运作型转变，以推动基金会朝着专业、

高效方向发展。为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基金会秘书处制定景德

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规划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认真贯彻执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在

基金会体制机制上不断创新，理顺关系，循序渐进，坚持可持续发展，

走专业化道路。在组织架构、人员管理、财务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

不断优化调整，做大做强基金会，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二、总体原则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立足基金会发展目标，建立适合我校实

际的基金会管理体制，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循序渐进原则：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工作

思路，逐步完成基金会从行政管理型向市场运作型转变。 

（三）专业化原则：坚持专业人做专业事，走专业化道路，抓信

息化建设，完善机构和人员配置，提高工作绩效。 

（四）协同联动原则：在校友办现有工作职能基础上，强化校友

会与基金会协同联动，以校友工作带动基金工作。 

三、改革内容 

（一）组织架构 

基金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校友的支持。从组织架构上，结合校友

办现有工作职能，保留现有校友与基金工作模式，调整优化科室配置，

充实专业化队伍，明确岗位职责，提高工作效率。 

1．协同基金与校友工作。加强校友与基金工作协同，强化工作

配合。以校友工作带动基金工作，以基金工作支持校友工作。在校友

办工作框架下，校友工作与基金工作保持各自工作特色，相互支持配

合，形成不同岗位人员既做好校友工作，又做好基金工作的格局。 

2．成立基金工作委员会。加强基金会工作力度，充分调动发挥

各校友分会参与基金会工作的积极性和优势性，成立由各分会会长组

成的基金工作委员会，将基金工作延伸到各校友分会，并作为分会重

要工作之一。鼓励校友参与募集工作。基金工作委员会成员可根据需

要列席基金会理事会会议。学校分管领导担任基金工作委员会执行主

任，具体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基金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校友

会、基金会秘书处合署办公。 



3．调整科室设置及职能。结合校友办工作，促进校友与基金工

作联动配合，既有分工又有统筹协助。明确岗位职责，制定工作目标

要求，提高工作效率。 

（1）综合财务部：负责校友会财务工作、基金会财务工作及投

资管理（遴选、风控、购买、赎回）业务。 

（2）校友联络部：负责校友会秘书处工作，校内外校友工作。 

（3）基金管理部：负责基金会秘书处工作，重点做好募资业务

和公益项目管理。 

（4）信息管理部：负责校友办信息化建设，管理维护校友办网

站（校友会、基金会）、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数据平台以及新媒体信

息制作与推送。 

（二）人员管理 

加强人员管理，创新管理模式，加大人员培训力度，打造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队伍，调动各方力量。 

1．充实基金管理队伍。适应基金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大信息

化管理，强化财务管理，提升投资管理水平。要充实财务（投资）、信

息管理人员，切实履行综合财务部、信息管理部相关工作职能。 

2．充实劝捐专业队伍。重点外聘劝捐人员，聘请退休人员，加

大募资力度。适时考虑与第三方合作，开展非校友及企业的劝捐工作。 

（1）外聘劝捐人员。按照“推动筹资活动的专业化”原则外聘

具有劝捐素质人员。外聘人员人事薪酬关系可采取：一是实行人事代

理制，由基金会或学校与外聘人员签订人事代理合同，享受正式编人



员待遇，其薪酬由基金会或学校支付；二是实行劳动用工聘用制，由

基金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采取基础工资+绩效奖励形式，由基金会

支付薪酬等。 

（2）聘请学校退休人员。调动学校退休人员的积极性，有助于

提升基金规模。有关劝捐费用由基金会列支，劝捐成功的，按照有关

激励政策予以奖励。 

（三）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工作是基金会一项重要工作。遵循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

有利于规范财务行为，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和基金会的合法权益，进

一步促进基金会健康发展。我校基金会财务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实行学

校与基金会双重财务管理体制。 

1．学校财务管理：基金会在编在岗人员工资薪酬由学校拨付。 

2．基金会财务管理：负责基金会费用管理和投资理财工作。基

金会实行独立的费用管理模式，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

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的规定，列

支基金会行政办公经费，如交通费、通讯费、会议费用、业务招待费、

办公设备购置维修费以及人事代理人员、外聘人员薪酬、绩效奖励费

等。 

（四）激励机制 

鼓励与引导学校教职员工、退休人员积极参与劝捐工作，广开捐

赠渠道，争取校友、社会各界支持学校事业发展。对成功募集到捐赠

资金的个人实行奖励政策。按照单笔实际到账资金的 1%予以奖励，



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资金由学校或基金会支付。坚持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注重精神奖励，适当物质奖励。鼓励获

奖人捐资设立专项奖助基金。 

附：校友与基金工作运行图 


